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聘僱外國人前國內招募及核發求才證明作業流程圖 

作業流程 

 

 

 

  

 

本中心受理申請處理時限： 

資料完備，提出送審後 30 日內(不含假日)審核，如遇特殊情形，得展延一次(30 日不含假日)。 
 

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前辦理國內招募 

求才登記(就業服務站) 

訓練就業中心審核 

招募期滿次日起 15 日內，雇主或委任仲介在聘僱國內勞工名冊系統點選送審，

並檢附公告求才訊息及雇主收執聯等相關證明文件親送至工廠登記所在地之所轄

就服站申請求才證明  

(依雇聘辦法第 20 條規定) 

核發求才證明書 

通過 不通過 

不予核發求才證明

書 

求才登記次日起 

2日內刊登新聞紙 

(依雇聘辦法第 17 條規定) 

求才登記次日起登載 

求才廣告於台灣就業通 

(依雇聘辦法第 17 條規定) 

刊登求才廣告連續2天期滿 

次日起至少3日招募本國勞工 
登載求才廣告次日起 

至少 7日招募本國勞工 

補件、爭議 

7 日內補件第 1 次 

3 日內補件第 2 次 

（以 2次為限） 


